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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基石，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是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第一章全面细致的论述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基本内涵。第一节论述关于该原则的起源发展以及最终确定。第二节论述该原则的

具体适用范围。第三节论述关于该原则所谴责禁止的行为；第二章主要论述该原则的例外情况，主要包

括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或授权的行动以及单独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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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re the cornerstone of all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
hibiting the use of force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ng the use of force in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way.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Section three deals with the prohibited 
acts condemned by the principle;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xceptions of the prin-
ciple, including the action taken or authoriz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
ual self-defense and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50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350
https://www.hanspub.org/


周易彪 
 

 

DOI: 10.12677/ds.2023.96350 2559 争议解决 
 

Keywords 
Use of Force, Exception, Self-Defense, Principl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立了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简称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是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任何针对该基本原则的扩大性解释

都应当谨慎对待。如果将例外的范围无限扩大，那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保护将只是一纸空文。本

文通过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详细论述，旨在阐释其理论真义，以期各国能遵守这一基本原则，从而促

进国际和平。 

2.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一) 历史起源 
1) 正义战争时期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主要的问题在于对抗天灾，自然没有战争一说。使用武力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

到母系氏族后期，当时的种族群体区分已经异常明显。各部落之间因为人口的扩大，各自生存区域日渐

缩进等原因而不断产生冲突与矛盾，此时便是战争形成的最原始面貌。当时的战争被当成是人类生存的

基本权利，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获取到生存下去的必备物资，如水源食物等。到了原始社会晚

期，随着氏族的瓦解，国家这种集体组织的形成，战争逐渐成为了国家的一项权利或者说职能。作为一

国的最高权威，君主往往是代表国家进行宣战。战争成为各国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奴隶社会后

期到封建社会时期，战争更是连绵不断。以中国为例，春秋战国，五代十国时期，都是诸侯各自割据一

方，穷兵黩武。但这些战争的进行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以正当的目的发动

正义的战争。比如中国古代孟子的仁战思想，即仁政是战争的前提，恢复仁政是战争的目标，且“仁”

高于“战”。与此相对应，西方也有相关的正义之战的理论，早在古希腊时代，在苏格拉底等人的著作

中就略有描述。但此时的战争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并没有体系化。随之而来的西方基督教的战

争理论，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学者，认为战争是上帝惩罚世俗社会罪恶的手段，其目的

是为了恢复良好秩序。真正将正义战争理论系统化理论化的是格劳秀斯。作为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雨

果·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尝试着排除作为正义战争基础的意识形态考虑，将正义战争

重新定义为保护财产、自卫、和惩戒特定国家的公民所遭受的非法行为之战[1]。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

客观统一的标准，每个战争当事国都会辩解自己拥有正当理由。因此，正义战争论始终只是作为一项自

然法理论而并没有成为国际实体法的一部分。 
2) 限制战争时期 
进入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殖

民主义剥削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资本输出，并随之引发了瓜分世界的狂热潮流。各国为了瓜分更多利益，

都展开军备竞赛，一时间各地硝烟四起。俄国由于国内财政吃紧，为了延长时间限制对手，故而在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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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牵头建议在海牙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中美英俄等 26 个国家出于自己的外交需要，也纷纷参加

了此次会议。该会议最开始的目的是组织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因为部分国家的反对，没有取得实质性

进展。但却共同一致地达成《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各国的诉诸战争权利被该公约进行了一定程度

上面的限制。如各国需尽量避免诉诸战争，而以调停、斡旋、国际仲裁等方式解决争端。在 1907 年的时

候，为了调解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问题，在第一次海牙公约的基础上修订并增加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

首次确定了不宣而战是非法行为，以及战争中对敌国商船的保护。这些公约签订国数量有限，所以很多

约定并不具有普适性，加上当中部分规定用词模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都是该公约的弊端。但海牙

公约却是首次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建议，并建立了常设仲裁法院等机构，对促进国家间的和平起

了一定作用。 
3) 废弃战争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西方各大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各国民众的反战意识越加强烈。1928

年，多国在法国巴黎共同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凯洛格公约》或

《巴黎公约》。《巴黎公约》的内容简介明朗，总共只有三条。第一条的中心意思在于废弃战争作为解

决国家问题的手段。第二条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事情的起因或者结果如何，都只能以和平手段解决。

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和平手段的例外就是行使自卫权，以及依据现行有效的国际条约所采取的集

体行动。该公约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以及行使规定，从而极易出现滥用

自卫权的情形。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制裁手段，对违反公约的国家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整治措施，是

该公约很难发挥自身效力。如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国际联盟就其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事件的

进行，足见其机构的软弱无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公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废弃战争的思想，

视战争为非法行为，使得该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际习惯法中的一部分。《巴黎公约》在国际法上具有

深远的意义，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4) 全面禁止使用武力时期 
到了二十世纪早期，随着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球共 61 个国家及地

区参与其中，战火蔓延亚欧非三大洲，参战武装人员超过一亿，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最终以反法西斯国家胜利告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联合国大会。为了避免再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联合

国在之前公约的基础上订立了更加详细具体的制度，即《联合国宪章》。其宗旨就在于发展国家间的友

好关系，保障列国安全，促进国际合作。 
《联合国宪章》第 2(4)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合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该条约具有明显的划时代

的进步意义。首先，适用对象的变大，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性组织，大部分主权国家都为会员国。同

时《宪章》规定，任何会员国对于原则都不可有所保留。这一规定保障了该原则的适用普遍性。其次，

该规定首次将“使用武力威胁”“使用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方法”纳入禁止对象，避免了有些国家

钻制度空子现象，更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家的和平安全。再者，《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情况，即

行使自卫权与联合国采取或授权的行动。但是在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解释存在许多较大差异。不可否认

的是，该原则在国际法上地位重大，意义深远。 
(二)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适用对象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

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此条文规定了禁止使用武力原

则适用的两个限定范围——“国际关系”和“各会员国”，这两个限定词将在本节予以细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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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关系的限定范围 
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行为主体即非国家行为主体和主权国家。但《宪章》中的

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因此，一国内部的使用武力行为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使用武力

的行为，不受该原则的规制。非国家行为体是与国家行为体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国家之外能够独立参与

国际事务的实体，一般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分离主义组织、恐怖主义活动以及跨国公司等。典型的

非国家行为主体实施的武力行为就是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 
国际社会上对恐怖主义组织如何进行定义存在较大纷争，存在的定义不下数百种，众说纷纭。但综

合这些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各个理论之间存在类似相通之处。笔者总结出下述三个特点。第一，恐怖主

义的主体一定不是主权国家，更多的是由为达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组织成立的相关团体。第二，恐怖主

义所采取的行为一定是违反相应的国际刑事法规，采取暴力手段对待一国或数国人民。第三，其活动一

定是带有相关的政治目的性，并不是纯粹出于报复人类社会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该原则仅规范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国内部之间发生了使用武力的情况，是不受该规定限制的。这个观点在国

际实践上面也得到过证实。一国内政，不受他国干涉，这也是《宪章》确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

这就属于典型的内部使用武力情况，是不受《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制。 
2) 各会员国的限定范围 
上一段已经明确了，国际关系主体是仅限于主权国家之间，这些主权国家是否包括未加入联合国的

国家，该问题在学理上也略有争议。从以下几点出发，可得出主权国家是仅包括加入了联合国的国家。

第一，条约只对缔约方适用，这符合传统的条约法思想。无缔约则无权利义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就明确肯定了此原则。虽然《宪章》里面另有规定，联合国要尽力促使非会员国遵守相关规定，但这只

是联合国对于自身工作的一个要求和期许，并不能给他国创设实质性的义务。同时，从国家主权独立角

度出发，未经国家自主同意的事项，当然不产生效力，这也是尊重国家主权独立的一种表现。但值得一

提的是，1945 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只有 51 个创始会员国，发展至今，已经有 193 个会员国了，同时还

存在两个观察员国。全世界总共就 198 个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因此从实际效果来说，禁止使用

武力原则的适用，是包括了这 193 个会员国的，世界范围内仅仅只有五个主权国家不受该原则限制。 
(三) 武力禁止的对象 
根据对《宪章》该原则规定的谓语动词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得出该禁止对象为三个，分别是使用

武力、使用武力威胁、以及使用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1) 使用武力 
联合国于 1967 时，专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致力于侵略定义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将国际社会关于侵

略的认识达成一致，推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更好的贯彻实施。通过专家委员会历时七年的研究起草与不

断修改后，终于在 1974 年提出了一份关于侵略定义的文件，并同时在该年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通过。这

也就是为后人所熟知的联合国第 3314 号决议，其全称为《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以下简称《侵略定义》) 
[2]。 

首先，《侵略定义》在序言部分，就详细阐述了该定义制定的初衷和重要性。侵略是非常严重且危

险的使用武力的形式，特别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毁灭性的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增加(譬如核武器)，
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权都存在着极大的威胁，为防患于未然，对意欲不法侵略

者进行震慑，故此制定。 
《侵略定义》第二条在理论上规定了构成侵略的要件。可简要概括为两大点。首先是先发性，只有

首先使用武力的人，才符合这一要件。第二点是危害性，只有影响程度严重到危害一国安全才符合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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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这一点就排除了将小范围冲突和小规模边境摩擦也列为侵略情况的可能。虽然此种现象也会影响

到国家的和平稳定，存在威胁，但仍然不属于侵略行为[3]。 
《侵略定义》第三条具体的罗列了相关的构成情形。规定：以下所有情况，不论是否经过宣战，都

将构成侵略行为：a) 一国武装部队攻击或侵入另一国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军事占领，

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家的领土；b) 一国武装部队轰炸另一国领土；或一国对另一

国领土使用任何武器；c) 一国武装部队封锁另一国海岸或港口；d) 一国武装部队攻击另一国空、陆、海

军或民航机和商船；e) 一国违反其与另一国订立的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使用其根据协定在接受国领土内驻

扎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结束后，延长该项武装部队在该国领土内的驻扎时间；f) 一国以其领土给另一

国家使用使该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g) 一国或以其名义派遣武装团体、武装小队非正规军或雇

佣兵，对另一国家进行武力行为，其严重性与上述所列各项行为相同；或该国实际卷入了这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项 b)中的“任何武器”，这一名词使得该词语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灵活性。不仅仅是

包括了现有的破坏性武器，还包括了之后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新型武器。f)项的情形其本质就是属于帮助

行为，类似于刑法中的帮助犯也构成共同犯罪，即提供领土给侵略国提供便利也属于侵略行为。而 g)项
中的情形，类比于中国刑法里面的间接犯罪，可以理解为间接侵略。其特征在于幕后操控者对实行侵略

的组织团体是具有支配力的，因而构成间接侵略。但具体的情况规定总是难以囊括所有的情形，或者说

会有更多的新情况出现。因而定义第四条就赋予了安理会权利去进行是否属于侵略的判断。比如说经济

封锁是否属于侵略行为？当时也有人提议将该行为纳入侵略定义，但遭到了反对。笔者认为，在当时的

国际环境下，并没有达成国际协作非常紧密的情况。甚至还有许多第三国家依靠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此

时经济封锁的危害就没有那么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推进，各国经济息息相通，依赖性、

协作性都日益增强，此时如果对某些国家采取措施进行经济封锁，其造成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举个例

子，石油作为生产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物资，其地位不言而喻，而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本国却基本不生产

石油，如果切断了石油的进口路径，必将造成社会动荡。而针对这些新情况，不能仅仅依靠安理会的自

由裁量权，而应该在立法层面加强补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侵略定义》确实

已经是国际法上的一大进步，对保护国际和平，稳定国际秩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 使用武力威胁 
关于武力威胁的定义，按照布朗利教授的说法，它存在于一国政府的明确或暗示的承诺，承诺在对

方不接受该国政府某些要求的条件下它将使用武力，如果承诺中的诉诸武力没有合法的理由，那么，此

等威胁本身是非法的。[4]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中得出，使用武力威胁，一定是要以某种方式做出承诺，可以书面或者是

口头。其次，这个承诺的后续可能是使用武力，即承诺是使用武力的前提。在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中，

都是威胁在先，使用武力在后，但最终是否会使用武力还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再者，武力威胁必须有正

当的理由，否则便是非法的。在此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拥有并部署核武器算不算武力威胁？众说周知，

核武器不仅仅是可以对一个国家具有毁灭性打击，更是对人类社会的存亡具有极大的威胁。但从另一个

角度分析，正是因为其威力影响巨大，让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反倒促成了一种平衡。

例如二战过后的美苏冷战时期，局势紧张，战争随时一触即发，却最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

方核力量的相互制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仅仅是拥有核武器并不会构成使用武力威胁。譬

如中国，就率先做出过表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宪章》里面的关于国家自卫权里面也有规定，

可以把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某些持有核武器的大国，对核武器却是贯彻核威慑政策，

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早在 1993 年之时，就有世界卫生组织，就核武器的使用与威胁是否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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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问题咨询了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的最终回答却是该问题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无关。该回复转移

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并没有对实质问题进行正面回答[5]。拥有核武器并进行相关的施压威胁，这种情形

实则属于非法使用武力威胁，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禁止的行为。但核力量作为大国之间博弈的重要一环，

禁止核威慑尚且比较困难，还需国际社会的不断努力。 
3) 使用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任何方法 
该条款属于兜底性条款。判断是否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法，参考侵略定义，即是否会影响他国领土

完整或政治独立。譬如这些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互联网上面的信息攻击如果满足相关条件，也可以

被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所限制。但前提是性质必须足够严重，已经严重到影响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3.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 

凡有原则，必有例外，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对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影响

巨大，对其予以禁止是国际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在某些情形下，却是不得不使用武力。即使用武力也分

为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二者不能相提并论[6]。本章即对这几种例外情形进行探讨： 
(一) 行使自卫权 
《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这一条即规定了国际

法上的自卫权，包括单独自卫和集体自卫。 
1) 单独自卫权 
自卫权，根据字面意思可解释为自我防卫的权利。就如人如果受到了武力攻击，出于身体的本能反

应，自然会进行相应的反击，国家也是如此。根据《宪章》的规定即可看出，自卫权行使的根本前提是

受到他国武力攻击。如何确立武力攻击的范围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使用武力攻击的主体一定是主权

国家，而非个体或不具代表性的恐怖组织。因为在此探讨的是国家自卫权的问题。单独个体的武力行为

可以用一国的刑法或者国际刑法去规制，因此界定主体是否属于有权国家十分重要。同时，武力攻击不

能做扩大化解释。之前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在国外的经济利益或者是侨民利益，也以自卫权为理由进

行军事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规则。至于武力攻击的范围限定，可以参照上述的《侵略定义》。 
其次是行使时间是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规定时间界限的意义在于，如果一国受到武力攻击，

必然情况紧急，如不采取恰当措施及时应对，很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参照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例

子，不抵抗政策肯定是极其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本国肯定需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应对突发状

况。此时上报给联合国安理会，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走程序，并且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之前有一段时

间差。这一段时间受攻击的国家肯定不能坐以待毙，因此赋予其自卫的权利。在此也能看出，在安理会

采取有效的措施之后，受侵害的国家是不能在以自卫权的名义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7]此处的有效措施，

可以理解为安理会已经实际控制住了不法侵害，对于受攻击的国家来说已经没有了现实紧迫的危险。同

时在这也可以得出，行使自卫权的国家，是具有向联合国的报告义务。只有其将准确无误的事实上报联

合国，安理会才能及时有效地做出应对方案并实施。虽然这一报告制度在冷战时期被束之高阁，但现在

正在重新焕发生机。国际社会也应该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发挥安理会的职能。 
自卫权最具有争议以及最需要界定的范围，是自卫权的行使程度。国际法有一个关于自卫权重要结

论，即“加罗林原则”。其核心要义在于相称性(又称比例性)。即一个国家的自卫行为，不能明显的超过

必要限度。参照中国刑法里面的正当防卫制度进行理解，防卫行为与所受侵害之间必须成比例。如果说

防卫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是构成防卫过当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这里也可以看出，相称

性或者说比例性，更多的是指结果上面的大致对等，而不是说手段方面。这条在国际法里面的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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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部分国家打着自卫权的名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否则，极有可能两国之间只是一点小摩擦却

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将对国际和平造成极大的威胁。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自卫权作为主权国家的固有

权利，其适用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联合国会员国。其作为一国生存权发展权的衍生权利，具有天然的属

性，任何国家成立伊始就具有。 
2) 集体自卫权 
在以往的国际法中，单独自卫作为广义的自卫原则获得广泛认可，却不存在集体自卫的概念。虽然

在之前的各种会议和实践上面已经有了集体自卫权的影子，但最终是《宪章》第五十一条将其确定下来。

集体自卫指的是当一个国家受到了物理攻击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在经过受害国同意后，有权采取措施进

行援助。其与单独自卫权本质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唯一的差别在于，他国想要进行援助，需要有受害国

的请求[8]。规定这一前提条件的意义在于，预防某些国家，打着集体自卫的名号，实则暴力干涉他国事

务。所以，必须有被侵害国家的许可显得十分重要，这一点也是尊重了主权国家的权利。同时，被侵害

国家必须是受到了武力攻击，而非简单的军事摩擦。集体自卫权的使用形式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国家

直接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此权力是经过联合国授予；其二是国家之间，通过达成相关协议，而联合行使

自卫权。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第二种形式被广泛应用。比如冷战时期的北约组织和华沙组织，虽然是

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军事对峙色彩。但仅从组织性质来说，都属于防御性共同体。这也突显出了集体自

卫权的优势，在两大组织对峙期间，相互制衡，反倒达成一种相对和平状态。 
(二) 联合国采取或授权采取的行为 
联合国所贯彻的宗旨就是维护和平。而为达到此目的，通过《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维护和

平的主要任务授予给了安理会。因此，安理会是代表联合国主要实施武力行为的机关。 
1) 安理会执行的武力行动 
安理会作为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组织，其具体权利授予来源于《宪章》42 条规定：“安全理

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

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安理会

因此而有了军事强制执行的权利。但行使相关权利要满足程序和实体两大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程序条件，

《宪章》中规定，各会员国，需与联合国签订特别协定，根据协定，交付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给联合国

使用。也即，如果未签订特别协定，联合国是无权帮助其采取武力行动的。该条规定，受美苏冷战等政

治因素影响，基本上鲜有问津。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应该更加注意程序事项，确保程序性事项的正义将更

加促进实体正义。再者即是相关的实质条件。首先，执行强制行动的前提是：安理会判断存在和平之破

坏、威胁或者侵略行为。国际实践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以和平之威胁为理由。其次，使用武力进行干预

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即在使用武力之前，联合国应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只有在这些措

施都不足以制止侵害行动时，才能由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同时，为了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实现相

互制裁，对实质性事项的投票表决为一票否决制。即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该事项都不得

通过。此制度涉及之初也是为了防止部分大国沆瀣一气，操控局面，这样有利于决议事项的公正。最后，

“加罗林原则”在此同样适用。安理会采取的武力行动也应该遵守相称性原则。武力行动只有适度，才

能起到维护安全的作用。 
2) 安理会授权采取的行动 
安理会是否有权授予他国行使武力的权利这个问题，在学理上似乎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国际实践

中，安理会常常会授予相关国家以权利去执行武力行为。但其授权依据，大部分只是粗略的提及一下《宪

章》第七章。而纵览第七章，涉及该方面条款的只有第四十二条和第五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只是授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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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权利，能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并没有直接谈及安理会有权将自己的权利授予他国。而根据第

五十一条，该条款只是规定国家享有集体自卫权(上文有相关论述)。如果说在国家都已经享有集体自卫权

的情况下，还要将该权利来源归结于安理会授权，未免过于牵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安理会的授权是

为了给这些国家的自卫行动给予国际道义的支持。但在大量的事件中也表明，许多武力行动也非自卫行

为，如索马里事件。因此，该观点也没有理论立足点。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该权利是基于《宪章》42 条所暗含的或者派生的权利。所谓暗含权，即一般指的

是组织构成文件或类似条约规定的明示权力以外而为实施组织宗旨与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也是行使明示

权力所必需的或至关重要的权力[9]。 
在现行的国际规则制度下，安理会是公认的具有维护和平性质的组织。但由于安理会并没有自己能

够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所以很多武力维和行为较难执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既然赋予了安理会

相关的维和任务，那么其为完成任务所所需要的权利也是应该赋予的。只是安理会授权也要有相应的约

束。首先是授权必须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其次是即使授予了相关权利，联合国仍然应该对事件

结果负责。所以授权绝对不是简单的权利责任转移，而是一种权利赋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履行职责。 

4. 结语 

人类社会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和平，从开始的战争权利论到现在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一直在不

断进步。本文主要从《宪章》相关规定入手，阐述了该原则的适用对象，禁止对象以及例外情况等，核

心在于区分合法使用武力行为以及非法使用武力行为。既要防止不当使用武力行为的发生，也要为行使

自卫权的行为或联合国采取或授权采取的行为赋予正当性。 
和平是发展的基石，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希望通过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有效约束下，能构

建一个更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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